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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聚焦中央、

省、市重大决策部署，注重精准和可持续，增强财政保障能

力。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

过紧日子，严格预算刚性和绩效管理，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引

导撬动作用，为践行“两个先行”目标、全面建设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市财政每年安排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区

县市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小水电更新改造、智慧水利、水环

境综合治理、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水文设施建设、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水土流失治理、水利工程维护及长效管理、

供排水工程维护及管理、水资源水土保持管理与保护等面上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为规范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宁波市水利局负责开展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相关工作。

（二）评价依据

1.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水利局文件《宁波市水利建设

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甬水计〔2019〕2 号）

2.宁波市水利局文件《关于下达宁波市 2022 年水利建

设投资目标、建设计划、重大前期计划和管理任务的通知》

（甬水计〔2022〕1 号）

3.宁波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市级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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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甬财农〔2021〕1341 号）

4.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水利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水

利建设与发展市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甬财农〔2022〕

609 号）

5.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水利局《关于做好 2023 年宁波

市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标下达及评价等有

关工作的通知》（甬水计[2023]6 号）

6.相关规划、实施方案，项目前期批复文件、建设管理

有关资料和数据等

7.预算下达文件，财务会计资料

8.验收、审计、结算、决算、稽察、检查报告等

9.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二、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

（一）项目安排情况

宁波市水利局于 2022 年 1 月 7 日下达宁波市 2022 年水

利建设投资目标、建设计划、重大前期计划和管理任务的通

知（甬水计〔2022〕1 号），根据项目进展及宁波市实际情

况，对下辖县市区的建设任务与管理任务进行指标安排，并

要求各县市区在 1 个月内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已纳

入 2021 年及以前年度计划的，不得冲抵 2022 年任务指标），

并及时报宁波市水利局备案。

根据任务文件，全市完成中型水库 4 座，小型水库 64

座，山塘分类治理（全面整治）82 座，小水电更新改造 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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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水利（基础感知系统 134 套，视频 156 路），水环境综

合治理（美丽河湖片区建成 10 个，美丽河湖片区在建 20 个，

美丽河湖建设 20 个，中小河流治理 40 公里，河湖库塘清淤

250 万方），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水源保障村级水站 67

个，制水工艺村级水站 49 个，管网更新改造 44 个，并网工

程村内管网更新工程 15 个，数字化管理村级水站 76 个），

水文 5+1 建设 419 处，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建设项目 2 项，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 17km
2
。

根据任务文件，全市完成水利工程维护及长效管理，其

中重要山塘（高坝、屋顶、饮用水山塘）维修养护 854 座，

海塘 513km，水库维修养护 399 座（其中大型水库 3 座，中

型水库 27 座，小（1）型水库 85 座，小（2）型水库 284 座），

三江堤防 205km，三江河道保洁水域 1158 万平方米，三江保

洁边滩 47km，中型闸泵（闸站）维修养护 149 座，河道闸泵

安全鉴定 87 座（大中型 6 座，小（1）型 81 座），堤防工

程安全鉴定 17 条，海塘安全鉴定 7 条，海塘大中型水闸安

全鉴定 6 座，国家级水文设施 81 个，市级水文设施 305 个，

河道长效维护 1896km，农饮水 482 座，农业水价改革 244.8

万亩，智慧水利 3025 个；完成供排水工程维护及管理，其

中管网清淤疏浚 4000 公里，管网检测 1415 公里，管网修复

350 公里，新增应急抽排能力 3500m
3
/H，积水点改造（省厅+

市级）20(省级 3 处)，泵站升级改造 40 座，新建改造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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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项目 33 处，新建改造污水智慧化项目 35 处，管网漏

损率控制，公共消火栓 30512 个；完成水资源水土保持管理

与保护，其中市级饮用水源地保洁 10 个乡镇，节水型社会

创建 2 个，水资源节约集约试点 2 个，取水户监测能力建设

283 个，水保信息化监管试点 8 项，国家级水保监测点运维

2 个，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省市级河道（公里）682 公里，

区县（市）级河道（公里）1300 公里。

（二）资金下达情况

根据宁波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市级水利建

设与发展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甬财农〔2021〕1341

号）、宁波市财政局 宁波市水利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水

利建设与发展市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甬财农〔2022〕

609 号）宁波市财政局下达宁波市水利建设发展专项市级资

金 44466 万元（水利面上项目建设及管理 19666 万元，农村

规模化供水“应通尽通”工程 10000 万元，河道水环境综合

治理（美丽河湖示范区创建）7000 万元，镇村防洪小流域工

程 3300 万元，排水设施保障 4500 万元）。其中《关于提前

下达 2022 年市级水利建设与发展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

（甬财农〔2021〕1341 号），下达各区县（市）2022 年建

设发展专项市级资金 31130 万元（水利面上项目建设及管理

13766 万元，农村规模化供水“应通尽通”工程 7000 万元，

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示范区创建）4901 万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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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防洪小流域工程 2311 万元，排水设施保障 3152 万元），

《关于下达 2022 年度水利建设与发展市级财政转移支付资

金的通知》（甬财农〔2022〕609 号），下达各区县（市）

2022 年建设发展专项市级资金 13336 万元（水利面上项目建

设及管理 5900 万元，农村规模化供水“应通尽通”工程 3000

万元，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示范区创建）2099 万

元，镇村防洪小流域工程 989 万元，排水设施保障 1348 万

元）。其中，宁海县、奉化区、余姚市、象山县分配资金较

多，分别为 9528 万元、7617 万元、5345 万元、4691 万元，

占预算资金比例 21.4%、17.1%、12.0%、10.5％，共占预算

总额 61.1%。各区县市资金见下表：

表 1 各区县市下达的资金分配表

序号 区域 下达资金（万元） 占比

1 海曙 2949 6.6%

2 江北 3030 6.8%

3 鄞州 3486 7.8%

4 镇海 1319 3.0%

5 北仑 1879 4.2%

6 余姚 5345 12.0%

7 慈溪 3702 8.3%

8 奉化 7617 17.1%

9 宁海 952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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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象山 4691 10.5%

11 高新区 374 0.8%

12 东钱湖 281 0.6%

13 大榭 26 0.1%

14 前湾 239 0.5%

15 保税区 0 0.0%

合计 44466 100%

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本次绩效目标为通过面上水利建设，完成中型水库 4 座，

小型水库 64 座，山塘分类治理（全面整治）82 座，小水电

更新改造 4 座，智慧水利（基础感知系统 134 套，视频 156

路），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片区建成 10 个，美丽河

湖片区在建 20 个，美丽河湖建设 20 个，中小河流治理 40

公里，河湖库塘清淤 250 万方），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水

源保障村级水站 67 个，制水工艺村级水站 49 个，管网更新

改造 44 个，并网工程村内管网更新工程 15 个，数字化管理

村级水站 76 个），水文 5+1 建设 419 处，水资源管理与保

护建设项目 2 项，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7km
2。

完成水利工程维护及长效管理，其中重要山塘（高坝、

屋顶、饮用水山塘）维修养护 854 座，海塘 505km，水库维

修养护 399 座（其中大型水库 3 座，中型水库 27 座，小（1）

型水库 85 座，小（2）型水库 284 座），三江堤防 2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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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河道保洁水域 1158 万平方米，三江保洁边滩 47km，中

型闸泵（闸站）维修养护 149 座，河道闸泵安全鉴定 87 座

（大中型 6 座，小（1）型 81 座），堤防工程安全鉴定 17

条，海塘安全鉴定 7 条，海塘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 6 座，国

家级水文设施 81 个，市级水文设施 305 个，河道长效维护

1896km，农饮水 482 座，农业水价改革 244.8 万亩，智慧水

利 3025 个；完成供排水工程维护及管理，其中管网清淤疏

浚 4000 公里，管网检测 1415 公里，管网修复 350 公里，新

增应急抽排能力 3500m
3
/H，积水点改造（省厅+市级）20(省

级 3 处)，泵站升级改造 40 座，新建改造排涝智慧化项目 33

处，新建改造污水智慧化项目 35 处，管网漏损率控制，公

共消火栓 30512 个；完成水资源水土保持管理与保护，其中

市级饮用水源地保洁 10 个乡镇，节水型社会创建 2 个，水

资源节约集约试点 2 个，取水户监测能力建设 283 个，水保

信息化监管试点 8 项，国家级水保监测点运维 2 个，清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省市级河道（公里）682 公里，区县（市）

级河道（公里）1300 公里。

四、绩效目标制度和措施

为规范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出台《宁波市水

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甬水计[2022]12 号)。为

进一步规范市级财政水利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出台《宁波市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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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暂行办法》(甬水利[2019]2 号),要求各县市区次年初根

据项目推进实际，上报市级财政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绩

效自评表。市水利局联合市财政局根据各地自评情况，依据

绩效办法开展区域绩效目标自评的抽查和复核工作。

除制度上保障外,市水利局要求各县市区对面上水利工

程建设情况,每月在信息系统中上报项目建设进度,并要求

对面上水利的建设管理情况进行及时总结和上报。

各县市区针对实际情况，出台本辖区资金管理文件，明

确资金落实方式，部分县市区制订了绩效管理办法或实施细

则。

五、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目标

通过评价，引导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部门树立和强化

“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同时及时总结

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采取措施改进和加强项目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 2022 年度水利建设发展专项转移资金

所涉及的项目（包括水利面上项目建设及管理，农村规模化

供水“应通尽通”工程，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示

范区创建），镇村防洪小流域工程，排水设施保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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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项目和资金管理部门（区县市水利局及下属事业单

位）、项目实施主体（下辖乡镇街道）。

（二）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方法和标准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

和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

（2）公正公开原则。遵循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

料可靠，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原则。

（3）绩效相关原则。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产出绩效进

行，评价结果能够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

关系。

2.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由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指标构成。定量指

标包括基本指标和个性指标，定性指标是采取对评价对象进

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

表 3 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备注

项目

决策

8 资金分配 8 分配办法 3

是否制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水

利建设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

在资金办法中明确资金安排落

办法制订（2分），资金落实

方式明确（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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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方式

分配结果 5

资金安排、支出方向符合相关

管理办法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3分），支出方向符合相关

管理办法规定（2分）

项目

管理

30

资金落

实、到位

5

资金落实 3

资金是否按照年度投资落实

（资金落实/投资需求）

按比例得分（3分）

资金到位 2

资金是否及时按照项目推进实

际及时到位

及时到位（2分），未及时到

位但未影响项目进度（1分）

资金安全 10 资金安全管理 10

在各级审计、稽查等督查检查

中是否存在资金安全管理问题

存在资金问题的，每个事件

按情节轻重扣 1 分、2分、5

分或 10 分

组织实施 5 管理制度 5

是否建立项目管理制度；是否

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建立项目管理制度（2分），

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3

分）；未严格执行扣 1-3 分

计划管理 5 计划分解 5

是否及时落实相关任务并按照

任务清单进行及时分解

及时分解任务（5分），未及

时分解按类型每项扣 1 分

绩效管理 5

管理制度 1 是否制订了绩效管理办法 制订办法或实施细则（1分）

填报质量 2

绩效指标填报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

填报准确（1分），填报完整

（1分）

报送时效 2

是否按规定时间报送绩效管理

材料

绩效目标、自评材料等报送

及时（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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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和标准

根据项目特点，本次评价采用目标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询问查证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式，具体评价方

法如下：(1)目标比较法：指通过对财政支出产生的实际效

果与预定目标的比较，分析完成目标或未完成目标的原因，

产出

指标

50

数量指标 30

水库除险加固

数量等

30

项目产出数量是否达到绩效目

标要求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数量

（30分）

质量指标 10 验收合格率 10

项目产出质量是否达到绩效目

标要求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质量

（10分）

时效指标 10 任务完成率 10

项目产出时效是否达到绩效目

标要求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时效

（10分）

效益

指标

8

经济效益 1

恢复（新增）

水库供水能力

等

1 项目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经济效益

（1分）

社会效益 4

水库除险加固

保护面积等

4 项目实施产生的社会综合效益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社会效益

（4分）

生态效益 3 新增库容等 3

项目实施产出的对生态环境的

积极影响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生态效益

（3分）

满意

度指

标

4

服务对象

满意度

4

受益群众满意

度

4

项目预期服务对象项目实施的

满意程度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服务对象

满意度（4分）

总分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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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评价绩效的方法。(2)因素分析法：指通过列举所有影

响成本与收益的因素，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从而得出评

价结果的方法。 (3)询问查证法：指评价人员以口头或书面、

正式或非正式会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了解评价对象的信息，

从而形成初步判断的方法。

六、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面上水利建设，完成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51

座，山塘分类治理（全面整治）80 座，小水电更新改造 2 座，

智慧水利（基础感知系统 169 套，视频 129 路），水环境综

合治理（美丽河湖片区建成 11 个，美丽河湖片区在建 23 个，

美丽河湖建设 24 个，中小河流治理 54.24 公里，河湖库塘

清淤 281.82 万方），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水源保障村

级水站 67 个，制水工艺村级水站 49 个，管网更新改造 49

个，并网工程村内管网更新工程 9 个，数字化管理村级水站

76 个），水文 5+1 建设 391 处，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建设项目

2 项，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0.48km
2
。

通过水利管理，完成水利工程维护及长效管理，其中重

要山塘（高坝、屋顶、饮用水山塘）维修养护 854 座，海塘

505km，水库维修养护 399 座（其中大型水库 3 座，中型水

库 27 座，小（1）型水库 85 座，小（2）型水库 284 座），

三江堤防 205km，三江河道保洁水域 1158 万平方米，三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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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边滩 47km，中型闸泵（闸站）维修养护 149 座，河道闸泵

安全鉴定 84 座（大中型 6 座，小（1）型 78 座），堤防工

程安全鉴定 29 条，海塘安全鉴定 14 条，海塘大中型水闸安

全鉴定 6 座，国家级水文设施 82 个，市级水文设施 399 个，

河道长效维护 1896km，农饮水 482 座，农业水价改革 244.8

万亩，智慧水利 3200 个；完成供排水工程维护及管理，其

中管网清淤疏浚 5472 公里，管网检测 1630 公里，管网修复

354 公里，新增应急抽排能力 27349m
3
/H，积水点改造（省厅

+市级）24(省级 3 处)，泵站升级改造 44 座，新建新建改造

排涝智慧化项目 196 处，新建改造污水智慧化项目 38 处，

管网漏损率控制，公共消火栓 30512 个；完成水资源水土保

持管理与保护，其中市级饮用水源地保洁 10 个乡镇，节水

型社会创建 2 个，水资源节约集约试点 2 个，取水户监测能

力建设 205 个，水保信息化监管试点 7 项，国家级水保监测

点运维 2 个，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省市级河道（公里）682

公里，区县（市）级河道（公里）1300 公里。具体详见附表

宁波市 2022 年水利管理任务完成情况表。

（二）评价结论

通过对宁波市下辖区县（市）打分平均后，本次绩效项

目的绩效评分为 91.81 分，绩效级别评定为优秀。

评价指标 分 值 绩效评价 绩效等级

管理工作情况 38 分 31.7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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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情况 62 分 60.1 分

综合绩效 100 分 91.81 分 优秀

注：得分 90 分（含 90 分）以上，绩效级别评定为优秀；

得分 80－89 分（含 80 分），绩效级别评定为良好；

得分 60－79 分（含 60 分），绩效级别评定为中；

得分 60 分以下，绩效级别评定为差。

七、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资金分配办法（指标分值 3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

是否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水利建设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

在资金办法中明确资金安排落实的方式，评价得分 2.17 分，

得分率 72.2%）

慈溪、余姚、奉化、象山、宁海、鄞州、北仑、江北、

海曙均有适用的面上水利建设与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2022

年海曙区出台了新的文件《海曙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

法》和《海曙区水利管护及防汛专项工作实施办法》（海水

利[2022]10 号），均为各自区域的水利项目的建设与管护资

金的使用提供了依据。但余姚、象山、宁海资金文件未进行

整合，文件老旧，部分文件已过有效期，建议出台新办法。

其他五个区管理乡镇较单一，未出台相关资金管理办法。

2、分配结果（指标分值 5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资金安

排、支出方向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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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县市区提供的资金使用明细表，未发现资金支出

方向不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现象。

（二）项目管理情况

1、资金落实、到位（指标分值 5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

资金是否按照年度投资落实、资金是否及时按照项目推进实

际及时到位，评价得分 4.96 分，得分率 99.2%。）

扣分主要原因是奉化区，根据奉化区的资金管理办法，

部分项目补助标准根据宁波标准进行补助，区级配套未到位，

以乡镇街道自筹为主，个别项目受到乡镇配套资金的影响，

前期工程立项不及时，导致进度滞后。

2、资金安全（指标分值 10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在各级

审计、稽查等督查检查中是否存在资金安全管理问题，评价

得分 9.5 分，得分率 95%。）

大部分县市区在资金拨付过程中，比如慈溪，项目实行

预拨制，项目完成招标、施工单位进场，并办理完质量监督

手续后，在慈溪市级补助资金总额的 50%内预拨，余款部分

待竣工验收合格后下拨，预拨款额按合同中的市级补助资金

测算，最终补助款额按工程结算审计的核定投资计算。同样，

管护资金则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补助金额，市水利局组织年度

考核验收工作，确定补助金额会同市财政局下拨资金，水利

工程维护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市水利目标考核评优的重要依

据并纳入市人民政府对镇（街道）目标考核内容。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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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相对较有保障。

扣分主要原因是：1、山塘任务及补助为全面整治，个

别项目实际实施工程投资低于 30 万，象山较普通，宁海、

奉化也存在个别情况；2、报大建小问题已明显好转，但仍

存在个别项目，实际工程合同金额少于批复概算工程费用的

30%，宁海、奉化均有此类项目。

3、组织实施（指标分值 5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是否建

立项目管理制度；是否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评价得

分 4.17 分，得分率 83.3%。）

各县市区均出台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及水利建设

项目管理办法，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

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安全生产制、工程结算审计制、

工程质量强制监督等各项制度。但也存在各别问题，主要扣

分原因：1、宁海、鄞州对参建单位管理不到位，从资料中

可看出存在挂靠现象；2、部分县市区在施工队伍方面，选

择无施工资质的村集体、服务部实施，无法保证工程质量，

象山、奉化、宁海均有类似情况；3、工程资料未认真审核，

如鄞州区农饮水达标工程横溪镇上任村级管网改造工程资

料里进场材料工程名称写着是鄞州区中河街道潘一村配套

用房改造工程，奉化、宁海个别项目存在工程验收时间早于

工程完工时间的情况；4、个别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

例不符合文件要求；5、预付款设定不符合《建设工程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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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暂行办法》。

4、计划管理（指标分值 5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是否及

时落实相关任务并按照任务清单进行及时分解，评价得分

2.83 分，得分率 56.7%。）

正式发文任务分解的有宁海、奉化、镇海、慈溪、余姚、

鄞州、北仑、象山，其中慈溪、北仑未在一个月内完成，余

姚、象山分解不全面，其他县市区只有内部表格，并未正式

行文，故此项得分率较低。

5、绩效管理（指标分值 5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是否制

定了绩效管理办法 1 分、绩效指标填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

分、报送时效 2 分，评价得分 3.08 分，得分率 61.6%。）

除鄞州、海曙、镇海、奉化、宁海、象山外，其他地区

均未建立水利专项资金或项目绩效管理制度。2022 年度水利

建设及管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自查表填写较为详细的完

整的慈溪、奉化、象山、宁海及北仑，填报的数字基本准确；

其次是海曙、鄞州及镇海，填报的数字准确性有待加强，填

写较差的为江北、余姚，均未进行自评，内容不完整。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指标分值 30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项目产

出数量是否达到绩效目标要求，评价得分 29.09 分，得分率

97%。）

对照甬水计〔2022〕2 号下达的水利建设计划和管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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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各个项目完成情况：

中型水库：任务 4 座，实际完成 3 座，未完成任务项：

仓岙水库，该任务要求开工，目前还处在地勘阶段未立项；

小型水库：任务 64 座，实际完成 51 座，未完成任务项

为：象山县 7 座、余姚市 2 座、宁海县 4 座。

山塘分类治理（全面整治）：任务 82 座，实际完成 80

座，未完成：象山 1 座，宁海 1 座。

小水电整改：任务 4 座，实际完成 2 座，未完成任务项

为宁海 2 座（宁海县桑洲镇红岩岭电站改造工程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开工，大佳何镇石门村外袁龙头电站技术改造工

程（2022 年 12 月 30 日开工）。

智慧水利——基础感知系统任务 134 个，实际完成 169

个，共计超额完成 35 个（慈溪超额完成了 33 个，象山、镇

海各超额完成 1 个）；

智慧水利——视频任务 156 路，实际完成 160 路；

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片区建成：任务 10

个，实际完成 11 个，超额完成 1 个（海曙区 1 个）；

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片区在建：任务 20

个，实际完成 23 个，超额完成 3 个（海曙区 2 个，鄞州区 1

个）；

水环境综合治理——"美丽河湖"建设：任务 20 条，实

际完成 24 条，慈溪多完成了 1 条，北仑多完成了 3 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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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小河流治理：任务 40KM，实际完

成 54.242KM，所有县市区均完成任务，其中鄞州区、镇海区

与江北区均超额完成；

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湖库塘清淤：任务 250 万方，实

际完成 281.82 万方，除江北（提供的是 2021 年完成的清淤

资料，不予计算）、奉化（提供的松岙镇域水利工程综合整

治 7 万方清淤为区域性防洪排涝工程内容，不予计算）外，

其余均完成或超额完成；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水源保障村级水站：任务 67

个（要求开工），实际均已开工；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制水工艺村级水站：任务 49

个（要求开工），实际均已开工；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任务 44

个（要求开工），实际超额完成 5 个（鄞州区）；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并网工程村内管网更新工

程：：任务 15 个（要求开工），实际完成 9 个，未完成任

务项的是：象山县未提供资料；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数字化管理村级水站：任务

76 个（要求开工），实际均已开工；

水文设施建设：任务 419 处，实际完成 391 处，总计少

完成 20 处，其中镇海超额完成 6 处，奉化少完成 20 处，象

山少完成 7 处，江北 7 处未提供资料，其余均按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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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建设项目：任务 2 项，实际完成 2 项；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建设项目任务 17km
2
，实际完成

20.48km
2
；

大中型闸泵安全鉴定（河道）：任务 6 座，实际完成 6

座；

小（1）型闸泵安全鉴定（河道）：任务 81 座，实际完

成 78 座，未完成项为余姚市少完成了 3 项；

堤防工程安全鉴定：任务 17 座，实际完成 29 座，超额

完成 12 座（余姚 4 座，奉化 8 座）；

海塘安全鉴定：任务 7 座，实际完成 14 座，超额完成 7

座（象山 6 座，北仑 1 座）；

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海塘）：任务 6 座，实际完成 6

座；

管网清淤疏浚：计划任务 4000 公里，实际完成 5472 公

里，超额完成 1472 公里（慈溪 244 公里，奉化 382 公里，

北仑 692 公里）；

排水管网检测：检测计划任务 1415 公里，实际完成 1630

公里，修复计划任务 350 公里，实际完成 354 公里，均超额

完成任务；

新增应急抽排能力：计划任务 3500m
3
/H 公里，实际完成

27349 公里，超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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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点改造（省厅+市级）：计划任务 20(省级 3 处)，

实际完成 24 处；

泵站升级改造：计划任务 40 座，实际完成 44 座，鄞州

区超额完成 4 座；

新建改造排涝智慧化项目：计划任务 33 处，实际完成

196 处，超额完成任务 163 处，慈溪、奉化、象山、鄞州、

海曙均超额完成，余姚、江北未完成；

新建改造污水智慧化项目：计划任务 35 处，实际完成

38 处，超额完成任务 3 处，奉化、海曙超额完成，余姚、江

北未完成；

节水型社会创建：计划任务 2 项，实际完成 2 项；

水资源节约集约试点：计划任务 2 项，实际完成 2 项；

取水户监测能力建设：计划任务 283 个，但根据业务科

室正式发布的任务为 168 个（关于印发宁波市 2022 年度节

水行动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甬水委办〔2022〕2 号）），

实际完成 205 个；

水保信息化监管试点：计划任务 8 项，实际完成 7 项，

未完成的象山县，佐证资料不充分；

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省市级河道 682 公里，区级 1300

公里，根据各县市区提供的统计报告，均已完成督查问题及

自查问题的销号，销号率 100%。

其余未列任务均按计划完成，详见 2022 年面上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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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任务完成情况表、宁波市 2022 年水利管理任务完成情况

表。

2.质量指标（指标分值 10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项目产

出质量是否达到绩效目标要求，评价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从各县市区所提供的竣工验收资料情况来看，本次绩效

的已验收项目均为合格。

3.时效指标（指标分值 10 分，该指标主要衡量项目产

出时效是否达到绩效目标要求，评价得分 9.7 分，得分率 97%）

从各县市区提供的资料来看，部分任务未能按下达的计

划要求完成任务，如水库、山塘、小水电整改、取水户监测

能力建设等，主要原因一是水利项目建设的特殊性，项目建

设受汛期及老百姓用水期的限制，无法在当年完成建设任务；

原因二存在因土地审批限制等原因，导致项目立项迟迟未能

得到批复，普遍进度偏慢；原因三部分地区县级配套资金未

及时落实，乡镇街道难以自筹解决，只有落实资金后发改才

予以立项，影响项目整体进度；原因四取水户监测能力建设

用水单价注销用水申请，导致项目无法实施。

（四）项目效益情况

该指标主要衡量项目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综合

效益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指标分值 8 分（其中经

济效益 1 分，社会效益 4 分，生态效益 3 分），评价得分

7.36 分，得分率为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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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利建设的不断发展，其社会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一是防洪除涝减灾效果明显。如通过实施水生态文明建设，

使得河流河床断面加大，河道行洪能力提高，岸坡防冲能

力提升，河势固定，减少了洪水灾害带来的损失。二是恢

复（新增）水库山塘供水能力，水库（山塘）维修加固（治

理）后，将有效提高水库（山塘）运行安全度，改善、恢

复了农田灌溉面积，经济效益显著。三是生态效益改善。

如通过实施美丽河湖创建、水土保持工程等，改善了水质，

减少了水土流失，美化了生态人居环境。四是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水资源管理项目，控制用水总量、

提高用水效率、改善水源地水质，应用节水技术，开展全

民节水行动，以高效的水资源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本次项目效益打分，经济效益按公式（完成中型水库/

总中型水库任务数*0.5+完成小型水库/总小型水库任务数

*0.3+完成山塘数/总山塘任务数*0.2）计算；生态效益按

公式（完成小水电整改数/总小水电整改任务数*0.5+完成

“美丽河湖”片区建成数/总“美丽河湖”片区建成任务数

*0.5+完成“美丽河湖”片区在建数/总“美丽河湖”片区

在建任务数*0.5+完成“美丽河湖”建设数/总“美丽河湖”

建设任务数*0.4+完成中小河流治理数/总中小河流治理任

务数*0.3+完成库河湖库塘清淤方量/总库河湖库塘清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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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任务数*0.4+完成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建设项目数/总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建设项目任务数*0.6+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总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任务数*0.5）；社会效益，按公式

（完成基础感知系统数/总基础感知系统任务数*0.7+完成

视频数/总视频任务数*0.5+完成水源保障村级水站数/总

水源保障村级水站任务数*0.4+完成制水工艺村级水站数/

总制水工艺村级水站任务数*0.4+完成管网更新改造工程

数/总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任务数*0.4+完成并网工程村内管

网更新工程数/总并网工程村内管网更新工程任务数*0.4+

完成数字化管理村级水站数/总数字化管理村级水站任务

数*0.4+完成水文设施建设数/总水文设施建设任务数

*0.8）；未有任务的县市区按照平均值赋分，超额部分未

考虑。

八、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实行物业化运维管理，提升运维专业化水平

随着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新建工程陆续投入运行，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以往管理人员大多为

村民兼职，专业技术和操作技能水平严重不足，实施物业

化管理改革后，山塘水库等工程的日常巡查、安全观测、

绿化保洁、管理操作、维修养护等工作都委托专业的水利

工程管理企业具体实施，实现了管护主体的具体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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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专业化，2022 年大部分水利工程维护及长效管理实施

物业化管理。

2、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明显

本次绩效任务目标完成后，解决大坝渗水隐患，提升河

道水质、恢复河道蓄水能力、保护水库周边环境，改善农村

生活环境，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确保水源

地整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利工程管理科学、安全运

行，绿化养护良好，堤防干净整洁。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未制订绩效管理办法

除鄞州、海曙、镇海、奉化、宁海、象山外，其他地区

均未建立水利专项资金或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目前县市区

开展绩效考核的仅宁海与奉化。

2.绩效填报质量有待提高

2022 年度水利建设及管理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自查表

填写较为详细的完整的慈溪、奉化、象山、宁海及北仑，填

报的数字基本准确；其次是海曙、鄞州及镇海，填报的数字

准确性有待加强，填写较差的为江北、余姚，均未进行自评，

内容不完整。

3.任务分解未能及时进行

本次绩效的计划分解 5分，得分 2.83分，比 2021年 0.8

分虽有所提升，但还是较低，除奉化、宁海、鄞州、镇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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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外，其余各县市区有的未及时分解，有的分解不全面，

有的未按宁波市水利局文件《关于下达宁波市 2022 年水利

建设投资目标、建设计划、重大前期计划和管理任务的通知》

（甬水计〔2022〕1 号）的要求正式形成任务分解文件。

4.建设管理有待加强

本次绩效中组织实施扣分较多，主要原因是工程管理中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1）建设单位对参建单位管理不到

位，从资料中可看出存在挂靠现象；（2）部分县市区在施

工队伍方面，选择无施工资质的村集体、服务部实施，无法

保证工程质量；（3）工程资料未认真审核；（4）未及时落

实国家、省、市的一些新的政策文件，如进度款支付比例、

保修金预留比例；（5）部分工程施工工期过长，完工后又

未及时验收。

5.个别山塘工程投资额未达到宁波市级补助资金 30 万

的情况

建议各县市仔细核对任务及资金补助情况，及时计划好

相应项目，报水利局备案。

6.报大建小情况已有所好转，但仍有个例存在

建议各县市区加强前期工作质量，合理编制工程概算，

严格按工程批复内容施工。

九、有关建议

（一）建议出台切实可行的绩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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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不是简单的打分排名，是对上一阶段的工作总结，

通过总结来改善绩效，建议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各市县（区）

申报本地区绩效目标申报表，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按年度

结合区域实际设置年度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年度项目任

务清单，按照项目补助范围、内容和标准，细化资金支出

方向及资金安排，确保资金测试依据充分。按照“谁申请

资金，谁编制目标”和“谁批复预算，谁批复目标”的原

则落实绩效目标管理责任。设置具体、可衡量的绩效目标，

并将目标尽量分解成可量化的绩效指标，推进绩效目标管

理工作，有利于保障项目整体完成效益。

（二）建议各县市区水利部门加强过程资料收集汇总

面上水利（水务）建设与管理绩效评价每年均需开展，

为日常化工作，每年绩效时，都存在资料无法收集的现象，

影响评价工作的开展，建议各县市区加强日常管理，要求

乡镇或其他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资料台账，及

时报送资料，在填写绩效自评时，依据资料进行汇总填写，

提高绩效质量。

（三）建议各乡镇加强项目管理

面上项目实施单位大多是乡镇，人手不足，往往一个

人管多个项目，建议聘请专业人员对所有工程建设合同进

行把控，或委托咨询单位对所有合同进行年度咨询，降低

成本。



宁波市水利局 2022 年度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 28 —

（四）建议各市县（区）对各乡镇水利项目实行绩效考

核

目前各市县（区）除宁海、奉化外均未对乡镇水利建

设项目实行绩效考核，建议各市县（区）对每个乡镇水利

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实行绩效考核，通过绩效考核，促进水

利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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